莆田市秀屿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

事项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办理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事项。
二、执法依据
（一）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二）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2.《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3.《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4.《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5.《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6.《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7.《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和处理条例》

8.《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三）福建省地方性法规

1.《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

2.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

3.《福建省行政执法条例》

（四）部门规章

1.《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2.《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

3.《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

4.《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5.《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6.《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7.《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

8.《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

9.《安全生产标准制修订工作细则》

10.《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11.《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试行）》

1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13.《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

1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15.《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

16.《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17.《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18.《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

19.《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

20.《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21.《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22.《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信息公开办法》

23.《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

24.《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

25.《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

26.《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27.《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28.《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2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30.《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

31.《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

32.《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

33.《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五）福建省政府规章

    1.《福建省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管理办法》

    三、实施部门
莆田市秀屿区应急管理局。
四、办理条件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文件规定的具体条件。

五、执法流程

发现违法事实→立案→调查取证→提出行政处罚意见→集体研究决定→处罚事前告知→必要时进行听证→法制审核→作出处罚决定→送达→执行→结案。

六、办理期限

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特殊情况需进一步延长的，经莆田市应急管理局批准，可延长至180日。

七、行政执法决定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当在7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到当事人或者其他的法定受送达人。

八、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
听证权利、陈述申辩权利、行政复议权利、行政诉讼权利、国家赔偿权利。

九、救济渠道

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执法部门申请进行听证、陈述申辩；向秀屿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提出行政复议；向荔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十、监督和投诉渠道
监督部门：莆田市秀屿区应急管理局
投诉电话：5863213
十一、办公电话、地址和时间
办公电话：5863213
办公地址：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机关大院6号楼5层
办公时间：

夏季：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

冬季：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十二、流程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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